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
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
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

文件

闽科专 〔２０２３〕７号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

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举办福建省

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

大精神,积极落实 «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

意见»和 «“十四五”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»要求,深入

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广泛普及科学知识,弘扬科学精神和科

学家精神,培养科普人才,提高全民科学素质,福建省科学技术

厅、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、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福建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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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,并选拔优秀选手参加２０２３年全国科普讲

解大赛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.

一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:福建省科学技术厅、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、福建

省科学技术协会

承办单位:福建省外国 (海外)专家局、福建省对外科技交

流中心

二、参赛对象

参赛选手为科普工作者、专职及兼职科普讲解人员、科学传

播爱好者 (职业不限、年龄１６周岁以上)等,鼓励广大科技人

员参赛.比赛时使用普通话.

三、预赛安排

时间: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前

内容:省直 (中直)单位、高校、省级科研院所、省属三甲

医院负责组织本系统、本单位的预赛工作.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

实验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预赛.参赛选手需参加

所在地区或系统 (单位)组织的预赛,经相关主管部门推荐方可

参加决赛.

四、决赛安排及要求

(一)时间和地点

１时间:６月中旬

２地点:福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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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)

(二)报名要求及时间:参加决赛选手填写 «福建省第七届

科普讲解大赛报名表»,由推荐单位于５月３１日前提交纸质及电

子版报名材料 (包含讲解内容PPT、自我介绍视频).

(三)参赛名额:省直 (中直)单位、高校、省级科研院所、

省属三甲医院各推荐１名参赛选手;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

科技主管部门各推荐２名参赛选手.

大赛实施方案详见附件２.

五、决赛奖项设置

(一)选手奖项: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优秀奖.根

据参赛总人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人数,并对获得三等奖以上的

选手给予一定的补助.

(二)组织奖项:比赛设优秀组织奖.奖励本次大赛的预赛

优秀组织单位.参评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５月３１日前提交预

赛组织视频 (原版视频及２分钟剪辑版)、新闻报道原稿及截图、

活动现场照片 (５张)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.

六、其他事项

(一)根据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要求和选手指标,将推荐排

名靠前的选手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.

(二)主办方将根据实际情况在赛前统一组织参加全国大赛

的选手进行培训.

(三)报名选手不需交纳任何参赛费用.选手往返交通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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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宿费自理.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:魏垚静、黄滢锋

电　　话:０５９１—８７８７１７６４,８７８５３４５２９

邮　　箱:kepumail＠kjtfujiangovcn

QQ群 号:５９２０２４６８４

(为方便及时交流,请参加决赛选手加入 QQ群,比赛题目、

会务等相关事宜将在群中公布)

附件:１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报名表

２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实施方案

　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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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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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:

１请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前将此表电子版、扫描件、讲解内

容PPT及自我介绍视频发送至邮箱kepumail＠kjtfujiangovcn,

并将原件快递至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(地址:福州市湖东路７

号４楼,邮编:３５０００３).

２推荐单位必须是省直 (中直)单位、高校、省级科研院

所、省属三甲医院及各设区市 (含平潭综合实验区)科技主管

部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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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实施方案

一、大赛目的

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积极落实 «中华

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»«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»«关于

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»和 «“十四五”国

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»等要求,以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

重要为主线,通过大赛在全社会广泛普及科学知识,弘扬科学精

神和科学家精神,传播科学思想,倡导科学方法,培养科普人

才,提高全民科学素质,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,营造良好的

创新文化氛围,动员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、社会各界人士,积极

投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伟大实践,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

地惠及全体人民,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.

二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:福建省科学技术厅、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、福建

省科学技术协会

承办单位:福建省外国 (海外)专家局、福建省对外科技交

流中心

三、参赛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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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选手为科普工作者、专职及兼职科普讲解人员、科学传

播爱好者 (职业不限、年龄１６周岁以上)等,鼓励广大科技人

员参赛.

四、预赛安排

时间: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前

内容:省直 (中直)单位、高校、省级科研院所、省属三甲

医院负责组织本系统、本单位的预赛工作.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

实验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预赛.参赛选手需参加

所在地区或系统 (单位)组织的预赛,经相关主管部门推荐方可

参加决赛.

五、决赛安排和要求

(一)时间:６月中旬

(二)地点:福州

(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)

(三)参赛名额:省直 (中直)单位、高校、省级科研院所、

省属三甲医院各推荐１名参赛选手;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

科技主管部门各推荐２名参赛选手.

六、决赛议程及内容

(一)第一场: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

１比赛内容

比赛分自主命题讲解和科技常识问答两个环节.参赛选手自

主拟定讲解题目.比赛时使用普通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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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命题讲解主题内容以 «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»中的自

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,自主命题环节选手可通过表述设定

场景和对象.自主命题讲解时间为４分钟,由选手自行确定一个

科普内容命题进行讲解.讲解时,选手必须借助多媒体等多种手

段辅助进行讲解,丰富舞台效果.

科技常识问答每题限时１０秒,主要考察选手的科技素养与

知识水平,比赛时由选手随机从 «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»题库

中抽取两道题目进行回答.

２比赛要求

比赛由选手抽签确定上场顺序,佩戴号码牌上场.选手出场

时,播放２０秒自我介绍视频,该环节不作为比赛评分内容,视

频由选手准备.选手出场后不再进行自我介绍,直接开始计时依

次进行自主命题讲解和科技常识问答.选手讲解时可说明情景设

置情况,明确讲解对象,并可利用道具或声光电等多媒体工具配

合讲解.要求佩戴耳麦,拿遥控器或激光笔,全程自行操作视频

或PPT等播放设备,不得由别人协助.

３评分标准

总分１００分,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,超时由记分员进行

扣分记录.

(１)自主命题讲解 (１００分).评委围绕参赛内容的内容陈

述与表达效果、整体形象两方面进行评分,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

两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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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内容陈述 (５０分)

科学准确、重点突出 (３０分);

主次分明、详简得当 (１０分);

层次清楚、合乎逻辑 (１０分).

②表达效果 (４０分)

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 (１５分);

张弛有度、侧重讲解 (１５分);

发音标准、吐字清晰 (１０分).

③整体形象 (１０分)

衣着得体、精神饱满 (５分);

举止大方、自然协调 (５分).

(２)科技常识问答环节:选手每人随机选取２道科技常识问

题 (从 «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»题库中选取)进行回答,由记

分员在监督组的监督下根据答题情况记录选手扣分情况.

(３)扣分规则

自主命题讲解限时４分钟,不足３分钟扣２分,超时１０秒

(含１０秒)后讲解中止并扣２分.科技常识问答每题限时１０秒,

选手须在１０秒内作答,回答正确不扣分,不回答、回答错误或

超时１题扣１分,２题扣２分.

４评分方式

主办方将从科普专家库中抽选不同行业、不同领域的７位专

家评委对选手各阶段竞赛内容进行综合打分.打分采用现场打

—０１—



分、亮分和公布成绩的方式,所有评委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

个最低分,其他评委打分的平均数减去超时、少时扣分的分数,

为选手最终得分.评委不对选手的时间使用情况进行扣分,由计

分工作人员进行扣分.若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

高分高低决定名次,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

分高低决定名次,以此类推;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,则在监

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.

５奖项设置

(１)选手奖项: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优秀奖.根据

参赛总人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人数,并对获得三等奖以上的选

手给予一定的补助.

(２)组织奖项:比赛设优秀组织奖.奖励本次大赛的预赛优

秀组织单位.参评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５月３１日前提交预赛

组织视频 (原版视频及２分钟剪辑版)、新闻报道原稿及截图、

活动现场照片 (５张)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.

(二)第二场:全国科普讲解大赛选手选拔赛

１选拔赛规则

主办方组织决赛成绩前若干名的选手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

选手选拔赛 (随机命题讲解).决赛成绩和选拔赛成绩相加形成

总分.根据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要求和名额指标,推荐总分排前

的若干名选手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.在全国决赛报

名时间截止前如推荐选手无法参加决赛,将推荐后一名选手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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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赛,以此类推.

２比赛内容

选拔赛为随机命题讲解,时间２分钟,考核选手的随机应变

能力和对相关问题的个人见解.候选命题为看图讲解,内容从全

国科普讲解大赛随机命题库中选取,并在赛前公布,供选手提前

做好准备.

选手按第一场比赛排名顺序,由低到高依次上场随机抽取讲

解题目,并在２０秒准备时间后开始计时讲解.

３评分标准

(１)随机命题讲解 (总分１００分).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

两位.

①内容陈述 (５０分)

科学准确、重点突出 (３０分);

主次分明、详简得当 (１０分);

层次清楚、合乎逻辑 (１０分).

②表达效果 (４０分)

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 (１５分);

张弛有度、侧重讲解 (１５分);

发音标准、吐字清晰 (１０分).

③整体形象 (１０分)

衣着得体、精神饱满 (５分);

举止大方、自然协调 (５分).

—２１—



讲解内容必须与题目密切相关,并且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知

识,否则不得分.

(２)扣分规则

随机命题讲解限时２分钟,不足１分钟扣１分,超时１０秒

(含１０秒)后扣１分,讲解中止.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记录.

４评分方式

全部评委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,其他评委打分

的平均数减去超时、少时扣分的分数,为选手本场得分.评委不

对选手的时间使用情况进行扣分,由计分工作人员进行扣分.若

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,若评

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,以此类

推;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,则在监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.

选手最终得分为选手两场分数相加总分.若遇选手总分数相

同则按第二场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,若评委的第二

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,以此类推;若第

二轮打分全部相同,则按第一场打分规则决定名次,若遇评委具

体打分均相同,则在监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.

５推荐标准

根据２０２３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名额指标,主办方将推荐

总分排名靠前的若干名选手代表福建省参加２０２３年全国科普讲

解大赛.

七、评审与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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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评审专家组

主办方将从科普专家库中抽选不同行业、不同领域的７位专

家组成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和２０２３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

选手选拔赛评审专家组,并推荐一名组长.

(二)监督组

由３家主办单位各派一名代表组成,对比赛进行全程监督,

并对比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.

八、其他事项

(一)报名时间及要求.各选手填写 «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

解大赛报名表»,由推荐单位于５月３１日前提交纸质及电子版报

名材料 (包含讲解内容PPT、自我介绍视频).

(二)格式要求.讲解PPT (可配有背景音乐)须为 WPS、

Office２０１０等通用版本,画面比例１６∶９,PPT第一页无动作无

声音 (用于后台画面准备),选手自行操作到第二页开始声音和

动作效果.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 WMV 格式.２０秒自我介

绍视频统一采用 MP４等通用编码格式,画面比例１６∶９,全高

清１９２０×１０８０.自主命题讲解如采用视频讲解,也应采用上述

视频格式.

(三)会务联系.为方便选手与主办方沟通交流,请自行添

加进入大赛会务 QQ 群,群号为:５９２０２４６８４.比赛详细事项将

在群中公布.

(四)全国决赛培训.为提升参加全国决赛选手的综合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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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质和展教水平,决赛前主办方将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组织参加全

国大赛的选手进行培训.培训授课费由主办方负责,选手的住宿

费和伙食费自理.

注:若报名参赛人数较多,则福建省第七届科普讲解大赛以

半决赛和总决赛形式进行,其中半决赛分多个小组同步进行,每

个小组前若干名进入总决赛;直接推荐总决赛前若干名选手代表

福建省参加２０２３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.

本实施方案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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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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